汶政土字〔2023〕7号

汶上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汶上县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汶上县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汶上县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汶上县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科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用地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汶上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参考我县近年土地供需情况并结合对今后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形势预测，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切实提高节约用地水平，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规定，坚持总量适中、结构合理、统筹兼顾、重点保障的原则方法，全力保障年度重点工程和民生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经济结构转变，推动我县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计划指标及配置

（一）总量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6058.40亩。

（二）结构

在2023年度供应总量中，住宅用地1189.53亩，商业用地414.28亩，工矿仓储用地2279.47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853.83亩，交通运输用地1085.29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36亩。
三、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引导支持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低效用地，鼓励利用采煤塌陷地和未利用地，适当提高容积率标准，鼓励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引导地上地下空间深度开发利用。优先保证具有高效节能、高附加值、高辐射力的优势产业的用地供应，严格执行《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全面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支持产业集聚区和功能区的发展，重点支持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用地供应，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保障公共设施土地供应。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0〕3号）精神，探索完善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及方式改革的有效途径，有序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坚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制度，加强土地供应条件及交易过程的监管，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制度。
（三）强化土地供应和管理制度落实，保障宏观政策落实。继续实行有保有压的供地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化工企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等产业发展政策，统筹相关产业用地。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配套幼儿园治理及医疗、养老、党建等政策支持产业、惠民工程用地，保障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四）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坚持做好住宅用地信息公开。保持土地储备开发投资合理规模，增强政府调控土地市场和住房保障能力，增加住宅用地供应，支持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紧密跟踪市场形势，优化住宅供应方式和时序，解决居民的自住和改善型住房需求。除涉密信息外，向社会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存量住宅用地信息。
四、计划实施保障

（一）积极介入，高效服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面把握，科学组织实施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年度民生工程用地、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提前介入，跟踪服务，全面保障，合理压缩工作时限，提高土地处置效率。加强住宅用地市场分析和预判，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住宅用地市场理性竞争，促进住宅用地供应市场稳定。

（二）部门配合，通力协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等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组织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三）全程跟踪，强化监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及时跟踪，分析总结计划执行情况，根据市场形势变化，确需在年中调整供应计划的，应及时按规定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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